关于组织开展2025年葛店瞪羚企业和
葛店潜在瞪羚企业认定工作的通知

葛店国家经开区内各企业：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展新经济，壮大新动能，加快培育一批有影响力的高成长性、高创新性企业，根据《鄂州葛店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瞪羚企业和潜在瞪羚企业认定及培育办法》（鄂葛管发〔2025〕4号），即日起开展2025年瞪羚企业和潜在瞪羚企业认定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定条件
葛店瞪羚企业和葛店潜在瞪羚企业需同时达到定性指标、成长性指标及创新性指标的要求。
（一）葛店瞪羚企业和葛店潜在瞪羚企业的定性指标均需达到以下全部条件。
1. 企业在葛店经开区内注册且实地经营，财务制度健全，实行独立核算；
2. 企业属于葛店经开区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大健康、光电子信息、现代服务业五大主导产业方向，或数字经济、绿色低碳、新型计算和人工智能、AI+生物医药和生物制造、具身机器人等未来产业的新兴赛道；
3. 企业应有健全的管理制度，稳定的技术、经营管理团队，良好的生产经营和信用状况，近三年内无任何不良征信记录、违法记录以及重大环境、生产、质量安全事故；
4. 瞪羚企业成立时间不超过15年，潜在瞪羚企业成立时间不超过12年（以工商注册时间为准）。
（二）葛店瞪羚企业成长性与创新性指标均需达到以下全部条件。
1. 有效期内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或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 拥有有效期内1项（含）以上I类知识产权或2项（含）以上II类知识产权；
3. 上年度总收入不低于1000万元、不超过5亿元，上年度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例不低于2.5%，近两年销售收入或利润总额平均增长率不低于15%；上年度营收在1亿元以下的，上年度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例不低于4％。
（三）潜在瞪羚企业成长性与创新性指标需达到以下条件之一。
1. 上年度总收入不低于500万元、不超过2亿元，近两年销售收入或利润总额平均增长率不低于10％，且上年度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例不低于5％；
2. 拥有有效期内1项（含）以上I类知识产权或3项（含）以上II类知识产权，且近三年内累计获得风险投资超过500万元（或等值外币）。
二、认定程序
（一）企业自主申报。企业按通知要求，参考《瞪羚企业和潜在瞪羚企业认定申报书模板》（见附件），整理申报材料。
（二）评审。葛店经开区创新创业中心组织开展资料核查工作和实地抽查走访，提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
（三）报备。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征求葛店经开区管委会相关部门及党工委意见，提出拟认定的“葛店瞪羚”和“潜在瞪羚”企业名单。
（四）公示、公布。拟认定的葛店瞪羚和潜在瞪羚企业名单将在葛店经开区管委会门户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经公示无异议的，确认认定为“葛店瞪羚”和“葛店潜在瞪羚”企业。
三、申报时间
2025年10月13日起至10月24日17:00截止。
四、有关要求
（一）瞪羚和潜在瞪羚企业一年一认定、一年一申报。
（二）企业申报材料应完整、真实、准确，且须将申报材料按照顺序整合，加盖公章后胶装成册（一式2份），在规定时间之前报送至葛店经开区综合服务中心515办公室，申报材料PDF版同步发送至葛店经开区创新创业发展中心邮箱gdcxcyzx@163.com，逾期不予受理。
（三）对于涉密企业，须将申报材料做相关脱密处理，确保涉密信息安全。
五、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葛店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创业发展中心 邮箱：gdcxcyzx@163.com；联系人：曹亚宁 13164622379 杜云 18186120004。

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
创新创业发展中心 
 2025年10月13日

附件：瞪羚企业和潜在瞪羚企业认定申报书
瞪羚企业和潜在瞪羚企业认定申报书
	申报类型
	□瞪羚企业    □潜在瞪羚企业（在符合类型前面打☑）

	一、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注册地址
	

	办公地址
	

	高新技术企业
	□是   □否
	证书编号
	

	科技型中小企业
	□是   □否
	证书编号
	

	行业领域（只选一项）
	□新能源新材料  □光电子信息      □高端装备制造
□大健康        □现代服务业      □其他

	企业简介
	简述主营业务、产品（服务）内容、商业模式、行业中的地位与竞争优势、发展前景等，不超过500字。

	技术创新
	[bookmark: _GoBack]简述创新平台建设、产学研合作、在研新产品、科技项目等情况，不超过500字。

	核心团队
	简述核心管理团队或领军人才情况，包括不限于人才学历、职务、是否获得人才计划支持、相关经验等），不超过500字。

	二、企业近三年经营状况

	项  目
	科  目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经营情况
	总收入（万元）
	
	
	

	
	销售收入（万元）
	
	
	

	
	利润总额（万元）
	
	
	

	研发投入情况
	研发费用（万元）
	
	
	

	
	研究费用总额占销售收入的比例（%）
	
	
	

	企业人员情况
（按照上一年年末社保缴纳人员数据统计）
	在职人数（人）
	
	
	

	
	在职科研人员数（人）
	
	
	

	三、企业知识产权状况

	专利情况


	发明专利（件）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件）
	

	
	其他I类知识产权（如植物新品种、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国家级农作物品种等）（件）
	
	实用新型（件）
	

	
	软件著作权（件）
	
	外观设计（件）
	

	参与国家、行业标准制（修）订情况
	国家标准数量
	主持       项；参与      项；

	
	行业标准数量
	主持       项；参与      项；

	四、企业融资信息

	债权融资情况
	是否存在银行贷款
	□是   □否
	贷款金额（万元）
	

	2022年以来累计获得股权投资
	融资轮次
	融资时间
	出让份额
	融资额
	融资后企业估值（亿元）
	投资方

	
	
	
	
	
	
	

	
	
	
	
	
	
	

	
	
	
	
	
	
	

	
	
	
	
	
	
	

	
	（行数不够可自行添加）

	
	合计
	

	五、未来规划

	未来5年的发展规划、目标、方向、是否上市等，不超过500字。

	六、企业发展需求

	如融资上市、人才引进、产学研合作、生产办公空间、国际化发展等，不超过500字。









附件材料

1.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2. 企业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
3. 企业近三年获得风险投资的协议及资金到位证明；
4. 企业知识产权等相关材料；
5. 无违法违规及材料真实性承诺书（附后）；
6. 信用报告（信用中国下载）；
7. 其他证明材料。
无违法违规及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我单位了解《关于组织开展2025年瞪羚企业和潜在瞪羚企业认定工作的通知》相关规定和要求，自愿提出申请，并做出如下承诺：
1.我单位在葛店经开区注册和纳税，经营状态正常且符合国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近三年信用状况良好，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重大质量事故、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严重环境违法行为、严重财务税务违法行为等，未列入严重失信名单，不存在其他不符合“葛店瞪羚”和“潜在瞪羚企业”申报要求的情形；
2.我单位所有材料均依据相关项目申报要求，据实提供；申报材料内容可靠，相关数据真实、有效。本企业承诺对申报材料内容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
3.如违背以上承诺，我单位愿意承担相关责任，同意有关主管部门将相关失信信息记入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并积极配合调查，主动退还奖补资金，接受相应处理。
我单位特此申明。

法定代表人（签名）
（公章）
日期：
